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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资本增加稀释原股东的持股比例和股东权益, 防止公司内

部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我国《公司法》赋予了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对新增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1即股东基于公司股东的资格和地位, 
在有限责任公司增加资本时, 有优先于第三人按照自己原有的持股

比例认购新增资本的权利。近年来, 关于股东优先认购权的纠纷2愈

来愈多, 由此也引发了对诸多相关问题的探讨。本文就最高人民法

院审理的一则案例为出发点, 试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优先认购

权。3 

 
案情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0 年通过再审程序审理了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

公司、蒋洋与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及公司

增资纠纷案((2010)民提字第 48 号, 以下简称“最高院案例”)。4 
 
该案中, 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公司”)未给

予原股东优先认购新增资本的选择权, 径行以股权多数决的方式通

过了由股东以外的第三人出资认购科创公司全部新增资本的股东会

决议, 侵犯了原股东按出资比例优先认购新增资本的权利。法院最

终认定, 该决议中涉及新增资本中原股东原本可以按比例行使优先

认购权的部分因侵犯了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权而归于无效。 
 

启示 

 
 优先认购权受法律保护 

 
该最高院案例是一起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增资过程中侵犯股东

优先认购权的比较典型的纠纷。该案充分说明, 股东的优先认

购权受法律保护,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优先认购权不因公司

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5而被剥夺或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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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

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 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实践中, 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为其优先认购权受到了侵犯, 该股东可根据上述规定向法院提起相

关决议的撤销或无效之诉。 

 
 优先认购权的行使期限 

 
在最高院案例中,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本案的二审法院认为,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请求人民法院

保护其认购新增资本优先权的诉讼时效问题, 现行法律无特别规定, 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普通诉讼时效。 
 
对此, 作为终审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 虽然科创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因侵犯了原股东按照出资

比例优先认购新增资本的权利而部分无效, 但原股东是否能行使上述新增资本的优先认购权还需

要考虑其是否恰当地主张了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股东优先认购公司新增资本的权利属形成权, 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项

权利的行使期限, 但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的经济秩序, 该权利应当在一定的合理期间内行使, 并

且由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 对于合理期间的认定应当比通常的民事行为更加严

格。本案中, 原股东在科创公司召开股东会时已经知道其优先认购权受到了侵害, 且作出了要求行

使优先认购权的意思表示, 但并未及时采取诉讼等方式积极主张权利。原股东在股权变动近两年后

才提起诉讼, 此时争议的股权价值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若允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出资的权利将

导致已趋稳定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 并极易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 因此, 本案中, 法院认为原股东

主张优先认购权的合理期间已过。 
 

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应有合理的期限的观点值得关注。从该案中可以看出, 

实践中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为自己的优先认购权受到了侵犯, 应及时向法院主张其优先认购权, 

否则, 即便是在两年的诉讼时效内, 也有可能因未采取诉讼方式积极主张权利而被认定其主张优先

认购权的合理期间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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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法》第 35 条规定, 公司新增资本时, 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 全体股东约定

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2 如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 即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内容被认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 股东以公司为被告向法

院提起诉讼, 要求确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效力的纠纷。 
3 有限责任公司的“优先认购权”在中国法下通常包括两种不同的概念, 一是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时股东按比例

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一种优先权; 另一种是指股东对于公司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享有的一种优先权。本文旨在

探讨前述第一种定义的优先认购权。 
4 该案裁判文书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 年第 3 期。 
5 资本多数决原则, 一般理解为股东具有的表决权与其所持股份成正比, 即法律将股东会持股最多的股东的意

志视为公司的意志, 而且大股东的意志对小股东产生拘束力。资本多数决原则对于确保公司经营决策的效率, 
建立合理的公司机关机制, 平衡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资本

多数决原则也为大股东通过合法的外衣行使表决权, 将自己的意志转变为公司的意志, 滥用控制权, 压迫、排

挤、欺诈小股东、蚕食和侵吞小股东的财产利益, 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和空间。 


